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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_E5_BB_BA_

E5_88_B6_E9_95_87_E8_c61_645124.htm 第十九条 在建制镇规

划区内，凡建跨度、跨径或者高度超出规定范围的生产建筑

、公共建筑、市政公用设施，以及二层以上的住宅（以下简

称建设工程），必须由取得相应设计资格证书的单位进行设

计，或者选用通用设计、标准设计。 跨度、跨径和高度的限

定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

。 第二十条 建制镇规划区内的建设工程的设计，应当符合建

制镇规划的要求，与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周围环境相协调，保

持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，体现时代特点。 第二十一条 建设工

程设计应当贯彻适用、安全、经济、美观的原则，并应当符

合国家和地方有关节约土地、能源、材料及抗御灾害的规定

。 第二十二条 经过审查批准的设计文件，不得擅自更改。确

需更改的，必须征得审批机关的同意。 第二十三条 建制镇规

划区内的建设工程开工实行施工许可证制度。建设单位和个

人应当根据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规定》的规定，取得施

工许可证，并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派专人到现场定位放线或

验线后，方可开工。 第二十四条 凡在建制镇规划区内承建工

程项目的施工企业，必须持有《施工企业资质等级证书》或

者《资质审查证书》，并到当地镇建设管理机构登记后，方

可按照规定的经营范围承建工程。严禁无证或者越级承建工

程。 在建制镇规划区内从事建筑施工的个体工匠应当到建制

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登记手续。 第二十五条 施工企业和

个体工匠必须保证施工质量，按照有关的技术规定进行施工



，使用符合工程质量要求的建筑构件和建筑材料。 第二十六

条 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施工质量进行监督

检查，并督促有关部门或建设单位对建设项目进行竣工验收

。凡验收不合格的，不得交付使用。把城市规划师站点加入

收藏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
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